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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哈 尔 斯 真 空 器 皿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初 步 询 价 及 推 介 公 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

见》、中国证券业协会（下称“协会”）《关于保荐机构推荐询价对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

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 请询价对象及股票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圳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２８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１９

号文核准。 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６１５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

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摇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股数不超过

４５６

万股，占本次最终发行总股数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数量减

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Ｔ－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修订）要求的询价对象可自主选择在上海、深圳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４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中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

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海通证券自主推荐的、已向协会备案的

２０

家询价对象。

５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登记备案的自营业务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均

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均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

售对象，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有效报价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６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报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

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

３

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由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统一申报。 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７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海通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间，主承销商将配售对

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均设定为

１５２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１５２

万股的整数

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４５６

万股。

８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

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

价格。

９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报价低

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量；配售

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证监会和协会备案。

１０

、回拨安排：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网下机

构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该申购不足部分的，未认购足额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推荐的投资者认购。 回拨数量不低于网上申

购的不足部分，且为

１５２

万股（网下申购单位）的整数倍。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

制，并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１１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配售。本次摇号采

用按申购单位（

１５２

万股）配号的方法，海通证券将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最终将摇出

３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

１５２

万股股票。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４５６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

４５６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１２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所有参与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不得参

与网上申购。

１３

、参与网下询价的配售对象其报价具体信息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２

日，周二）刊登的《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详细披露。

１４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

机重启发行：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网下申购结束后，网下有效申购数量小于

４５６

万股；

（

３

）网上申购不足、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

（

４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

１５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计算。

１６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Ｔ－８

日，周二）登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可于深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

周二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Ｔ－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截止时间为

１５

：

００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周三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

刊

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

周四

）

刊登

《

发行公告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

周五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配号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

周一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申购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

周二

）

刊登

《

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

（

周三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

Ｔ

日为发行日；

（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

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推介的具体安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Ｔ－７

日，周三）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周二）期间，在上海、深圳、北京向协会公布

的所有询价对象进行网下推介。 推介的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Ｔ－７

日

，

周三

）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上海新天哈瓦那大酒店

三楼舜华宴会厅

３＋４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８８

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Ｔ－５

日

，

周五

）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深圳丽思卡尔顿酒店

三楼宴会厅

ＩＩＩ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１６

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Ｔ－３

日

，

周二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

二楼聚宝厅

Ｉ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９

号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

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Ｔ－７

日，周三）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周二）

９

：

３０ －１５

：

００

，在上述时间内，询价对象可

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报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

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

３

档价格。 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１５２

万股，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为

１５２

万股，

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１５２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４５６

万股。

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填写示例如下：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 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

Ｐ

。

则若

Ｐ＞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摇号配售；

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４

、股票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股票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周二）

１２

：

００

前完

成在协会登记备案的；股票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４５６

万股以上的部分；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询价对象沟通确认为显著异

常的。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询

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股票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

请参与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住 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电 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

２３２１９６２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３日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ａｅｒｓ Ｖａｃｕｕ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Ｃｏ．

，

Ｌｔｄ．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哈尔斯路１号）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招股意向书

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向

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

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释 义

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本公司

、

公司

、

股份公司

、

哈尔斯股份

指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

哈尔斯工贸 指 浙江省永康市哈尔斯工贸有限公司

、

浙江哈尔斯工贸有限公司

，

即公司前身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指 吕强

发起人 指

吕强

、

吕振福

、

欧阳波

、

吕丽珍

、

吕丽妃

、

阮伟兴

、

翁文武

、

张洵

、

凌永华

、

程小燕

、

陈

涛

、

吕拥升

、

李春晖

、

潘永

、

朱仁标

、

应维湖

、

高超

、

吕挺

、

廉卫东

、

朱晓阳

、

施佩安

２１

名

自然人

《

公司章程

》

指

《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

公司章程

（

草案

）》

指

《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草案

）》

股东大会 指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哈尔斯电器 指 浙江哈尔斯电器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更名为浙江赢佳电器有限公司

赢佳电器 指 浙江赢佳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浙鑫 指 上海浙鑫贸易有限公司

，

本公司原控股子公司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注销

基尔特工贸 指 浙江基尔特工贸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注销

韩国浦项 指

ＰＯＳＣＯ ＣＯ．

，

ＬＴＤ

张家港浦项 指

张家港浦项不锈钢有限公司

，

韩国浦项在中国的控股

子公司

赛纳普工贸 指 永康市赛纳普工贸有限公司

博宇实业 指 浙江博宇实业有限公司

南龙集团 指 南龙集团有限公司

雄泰集团 指 雄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思乐得 指 上海思乐得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保康 指 浙江保康

（

集团

）

有限公司

广东思宝 指 广东思宝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膳魔师

（

ＴＨＥＲＭＯＳ

）

指 日本膳魔师集团旗下品牌

虎牌

（

ＴＩＧＥＲ

）

指 日本虎牌热水瓶株式会社旗下品牌

象印

（

ＺＯＪＩＲＵＳＨＩ

）

指 日本象印暖瓶株式会社旗下品牌

家乐福 指 法国家乐福集团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商场

沃尔玛 指 沃尔玛中国

，

美国沃尔玛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商场

乐购 指 英国零售商

ＴＥＳＣＯ

在中国设立的商场

卜蜂莲花 指 卜蜂莲花购物中心

，

泰国正大集团下属的商品零售企业

世纪联华 指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零售连锁超市品牌之一

华润万家 指 华润

（

集团

）

有限公司旗下的零售连锁企业

ＯＤＭ

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

即原始设计制造商

，

生产商自行设计开发产品

，

由品牌

商选择后下订单进行生产

，

产品由品牌商销售

ＯＥＭ

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

即原始设备制造商

，

由品牌商提出产品的结构

、

外

观

、

工艺要求

，

生产商按要求进行生产

，

产品由品牌商销售

马德里协定 指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

根据该协定规定

，

商标权利人直接向其本国或地区商标

局递交一份国际注册申请书便能够使其商标在马德里联盟多个国家获得保护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质检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２

，

２８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的行为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 指

《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

Ａ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报告期

、

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０８

年度

、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集团

（

杭州

）

事务所

审计机构

、

申报会计师 指 前身为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现更名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 指 前身为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现更名为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特别说明：敬请注意，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

造成的。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及其亲属吕振福、欧阳波、吕丽珍和吕丽妃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其他股东阮伟兴、翁文武、张洵、凌永华、程小燕、陈涛、吕拥升、李春晖、潘永、朱仁标、应维湖、高超、吕挺、廉卫东、朱

晓阳、施佩安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作为发行人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吕强、张洵、吕振福、欧阳波、朱仁标、应维湖、吕丽珍、凌永华还承诺：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其离职

６

个月后

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二、经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发行前公司的老股东和发行完成后公司

新增加的社会公众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三、发行人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风险因素”章节全文，并特别关注如下风险因素：

（一）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本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是不锈钢（包括不锈钢卷板和钢件）。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不锈钢成本所占

比例平均为

４９．２７％

，因此不锈钢价格的波动是导致公司产品成本变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不锈钢卷板的平均

采购价格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不锈钢卷板采购均价

（

元

／ ＫＧ

）

２２．２０ ２０．１２ １７．５２ ２４．２６

增长比例

（

％

）

１０．３４ １４．８４ －２７．７８ －

公司对于主要原材料价格的波动有较强的风险管理能力。 采购方面，公司以销定产、按生产计划制定采购计划，并随着不锈

钢价格的波动，适度调整库存以降低采购风险。 销售方面，公司在与国内外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中约定了销售价格的调整条款，

以保证公司在原材料价格波动的条件下仍能保持合理的毛利率水平。公司在采购及销售中的风险管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

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但若未来原材料价格发生大幅波动，则不利于公司的生产预算及成本控制，对本公

司生产经营将产生重要影响。

（二）市场风险

公司不断提高自身的产品制造技术与研发设计水平， 与国际主要不锈钢真空保温器皿品牌商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合作关系，

外销市场获得稳步发展，在国内大力建设营销网络和自主品牌，内销市场也得到了较快的开拓和成长。

国际市场不锈钢真空保温器皿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较快， 国内市场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

费者对不锈钢真空保温器皿产品的内在品质和外观设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对公司在制造技术、研发设计、营销等方面提出

了更高要求，若公司在技术引进与创新、产品研发设计、营销网络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或成效不足，导致产品不能充分适应国际国

内市场的需求，将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１、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２、

每股面值

：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股数

： ２，２８０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４、

每股发行价

： 【】

元

５、

发行后每股收益

：

０．４２

元

／

股

（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６、

发行市盈率

： 【】

倍

（

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

）

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 ２．４０

元

（

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８、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元

（

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

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

计算

）

９、

市净率

： 【】

倍

（

按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

１０、

发行方式

：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１１、

发行对象

：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设

Ａ

股股东账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然人

和法人等投资者

（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法规禁止者除外

）

１２、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１、

本公司实际吕强及其亲属吕振福

、

欧阳波

、

吕丽珍和吕丽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所持

有的股份

。

２、

本公司其他十六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

３、

作为本公司董事

、

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吕强

、

张洵

、

吕振福

、

欧阳波

、

朱仁标

、

应

维湖

、

吕丽珍

、

凌永华承诺

：

遵守

《

公司法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与高级

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份行为的相关规定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

。

１３、

承销方式

：

余额包销

１４、

募集资金总额

：

１５、

募集资金净额

：

１６、

发行费用概算

：

其中

：

承销和保荐费用

： 【 】

万元

审计费用

： 【 】

万元

律师费用

： 【 】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

： 【 】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ａｅｒｓ Ｖａｃｕｕ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

６

，

８４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吕强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整体变更设立日期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

注册地址

：

永康经济开发区哈尔斯路

１

号

邮政编码

：

３２１３００

电话

：

０５７９－８８０２５８３０

传真

：

０５７９－８８０２５５８６

互联网地址

：

ｗｗｗ．ｈａｅｒｓ．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ｚｑｂ＠ｈａｅｒｓ．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方式

公司前身系浙江哈尔斯工贸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２

日哈尔斯工贸召开股东会，哈尔斯工贸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司在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注册号为

３３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２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资产的内容

公司发起人为吕强、阮伟兴、吕振福、欧阳波、吕丽珍、吕丽妃、翁文武、张洵、凌永华、程小燕、陈涛、吕拥升、李春晖、潘永、朱

仁标、应维湖、高超、吕挺、廉卫东、朱晓阳、施佩安等

２１

名自然人。

公司以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并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

６５

，

２１２

，

６８２．９４

元折为

３

，

８００

万股，其余

２７

，

２１２

，

６８２．９４

元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６

，

８４０

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

２

，

２８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及其亲属吕振福、欧阳波、吕丽珍和吕丽妃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其他股东阮伟兴、翁文武、张洵、凌永华、程小燕、陈涛、吕拥升、李春晖、潘永、朱仁标、应维湖、高超、吕挺、廉卫东、朱

晓阳、施佩安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作为发行人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吕强、张洵、吕振福、欧阳波、朱仁标、应维湖、吕丽珍、凌永华还承诺：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其离职

６

个月后

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二）发起人、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数量及比例

本次发行前，公司共有

２１

名自然人股东，其中吕强、阮伟兴、吕振福、欧阳波、吕丽珍、吕丽妃、翁文武、张洵、凌永华、程小燕、

陈涛为公司前十大股东。 公司无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或外资股股东。

项目 股 东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

按发行

２

，

２８０

万股计算

）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吕强

４

，

５１４．４ ６６．００ ４

，

５１４．４ ４９．５０

阮伟兴

６８４ １０．００ ６８４ ７．５０

吕振福

３０７．８ ４．５０ ３０７．８ ３．３８

欧阳波

３０７．８ ４．５０ ３０７．８ ３．３８

吕丽珍

３０７．８ ４．５０ ３０７．８ ３．３８

吕丽妃

３０７．８ ４．５０ ３０７．８ ３．３８

翁文武

６８．４ １．００ ６８．４ ０．７５

张洵

６８．４ １．００ ６８．４ ０．７５

凌永华

４６．３７５２ ０．６８ ４６．３７５２ ０．５１

程小燕

３４．２ ０．５０ ３４．２ ０．３８

陈涛

３４．２ ０．５０ ３４．２ ０．３８

吕拥升

２２．５７２ ０．３３ ２２．５７２ ０．２５

李春晖

２２．５７２ ０．３３ ２２．５７２ ０．２５

潘永

２２．５７２ ０．３３ ２２．５７２ ０．２５

朱仁标

２２．５７２ ０．３３ ２２．５７２ ０．２５

应维湖

１１．４２２８ ０．１７ １１．４２２８ ０．１３

高超

１１．４２２８ ０．１７ １１．４２２８ ０．１３

吕挺

１１．４２２８ ０．１７ １１．４２２８ ０．１３

廉卫东

１１．４２２８ ０．１７ １１．４２２８ ０．１３

朱晓阳

１１．４２２８ ０．１７ １１．４２２８ ０．１３

施佩安

１１．４２２８ ０．１７ １１．４２２８ ０．１３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２

，

２８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 计

６

，

８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

，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吕强，持股比例为

６６．００％

。 吕丽珍为吕强之长女，吕振福与吕丽珍为夫妻关

系；吕丽妃为吕强之次女，欧阳波与吕丽妃为夫妻关系，吕振福、欧阳波、吕丽珍和吕丽妃各持有公司

４．５０％

的股权。 除上述情况

外，本次发行前发行人的发起人、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本公司主要从事日用不锈钢真空保温器皿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保温杯、保温瓶、保温壶、保温饭盒、焖烧

壶等不锈钢真空保温器皿以及部分不锈钢非真空器皿。

（二）产品销售模式

按照销售市场的特点，公司针对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采用不同的销售模式。

在国外市场，公司以

ＯＤＭ

和

ＯＥＭ

的业务模式为主。 公司客户大部分为国际知名品牌商，如膳魔师集团、

ＰＭＩ

公司、

Ｓｋａｔｅｒ

公司

等。

在国内市场，发行人采用经销模式销售自主品牌产品。经过多年的国内市场开拓，公司形成了多级化、体系化、网络化的国内

营销网络体系。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不锈钢卷板、钢件、塑料粒子和塑料件。

（四）行业竞争情况及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不锈钢真空保温器皿行业的国际市场竞争相对成熟稳定， 竞争主要集中于少数不锈钢真空保温器皿国际知名品牌商之间。

不锈钢真空保温器皿行业的国内竞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国外

ＯＥＭ

、

ＯＤＭ

订单的竞争及国内消费市场的竞争。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专业不锈钢真空保温器皿制造商之一，与国内同行业企业相比具有产销规模

大，生产制造技术领先，研发设计能力突出，国内营销网络覆盖面广等优势。 根据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统计，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连

续两年公司位居我国不锈钢真空保温器皿行业国内企业销售收入排名第二位。 公司是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是

《不锈钢真空杯》国家标准（强制性）、

ＱＢ／Ｔ２９３３－２００８

《双层口杯》产品标准的起草单位，是《浙江省不锈钢真空保温容器监督检验

规则》参与修订单位。

２００９

年，公司被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和浙江省地方税务局等部门联合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评选为“中国轻工业日用杂品行业年度十强企业”。

２０１０

年，

公司被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评选为“工业循环经济示范企业”；被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浙江省环境保护厅联合评

选为“浙江省绿色企业（清洁生产先进企业）”；公司产品通过了上海世博会特许经营授权审批联席会议综合评审，成为上海世博

会不锈钢真空保温杯特许制造商和零售商；“哈尔斯”品牌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的情况

１

、固定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的主要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运输工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成新率

（

％

）

房屋建筑物

５

，

２８３．０６ ８９９．２２ ４

，

３８３．８３ ８２．９８

通用设备

６５０．５４ ３６９．０７ ２８１．４８ ４３．２７

专用设备

３

，

８８０．８３ １

，

５２１．２５ ２

，

３５９．５８ ６０．８０

运输工具

１

，

００６．６７ ５０８．６６ ４９８．０１ ４９．４７

合计

１０

，

８２１．０９ ３

，

２９８．２０ ７

，

５２２．８９ ６９．５２

２

、主要房屋及建筑物

本公司共拥有七处房产，建筑面积共计

５１

，

３９２．８５

平方米，均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产权证号

建筑面积

（

㎡

）

房屋用途 取得方式 房屋坐落

他项

权利

１

永 康 房 权 证 五 金 园 字 第

００００１３６５

号

１，６４３．７２

工业用房 购买 经济开发区哈尔斯路

１

号 抵押权

２

永 康 房 权 证 五 金 园 字 第

００００１３６６

号

８，２２５．５７

工业用房 购买 经济开发区哈尔斯路

１

号 抵押权

３

永 康 房 权 证 五 金 园 字 第

００００１３６７

号

７，１７８．７４

工业用房 自建 经济开发区哈尔斯路

１

号 抵押权

４

永 康 房 权 证 五 金 园 字 第

００００１３６８

号

４，２４０．７５

工业用房 自建

经济开发区哈尔斯东路

２

号

、

６

号

抵押权

５

永 康 房 权 证 五 金 园 字 第

００００１３６９

号

２７，７９６．０７

工业用房 自建

经济开发区哈尔斯东路

２

号

、

６

号

抵押权

６

永康房权证东城字第

０００２１３６２

号

１，１５４．００

办公用房 购买 总部中心金典大厦五楼

－

７

永康房权证东城字第

０００２１３６３

号

１，１５４．００

办公用房 购买 总部中心金典大厦六楼

－

３

、 生产设备情况

本公司的主要设备属于不锈钢真空器皿专用生产设备，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主要生产设备的明细情况如下表：

序号 资产名称 数量

（

台

）

原值

（

万元

）

净值

（

万元

）

成新率

（

％

）

１

注塑机

４７ ６８３．１４ ４５２．６８ ６６．２６

２

水胀机

５５ ３１８．５９ １８０．６１ ５６．６９

３

车床

１９２ ２５４．０５ １１２．１６ ４４．１５

４

有尾真空机

１０ ２３７．４５ １２２．６７ ５１．６６

５

无尾高真空机

（

高真空钎焊炉

）

３ １４７．５０ １１５．０７ ７８．０１

６

数控车床

８７ ２０２．７９ １４９．７２ ７３．８３

７

焊接机

１７６ １８９．６９ １５３．８８ ８１．１２

８

喷漆流水线

３ １０６．６３ ７４．０４ ６９．４４

９

全自动清洗机

９ ８６．２２ ４０．０８ ４６．４９

１０

拉管机

１２ ４９．８４ ３０．７２ ６１．６４

１１

园盘式抛光机

５ ４６．００ ３２．５３ ７０．７２

１２

喷塑生产线

１ ２０ １９．０５ ９５．２５

１３

抛光机

３９ ３０．５０ １０．１２ ３３．１８

１４

激光打标机

３ ２２．００ １７．３７ ７８．９５

１５

热转印机

６ ２１．１８ ８．４４ ３９．８５

１６

超声波焊接机

５ ９．２０ ４．５２ ４９．１３

１７

自动化控温检测线

４ ７０．２６ ６２．６５ ８９．１７

合计

６５７ ２

，

４９５．０４ １

，

５８６．３１ ６３．５８

（二）主要无形资产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主要无形资产包括商标、专利和土地使用权，包括

５２

个国内商标、

２４

个国外商标、

１１０

项

专利权和五宗土地使用权。

１

、商标

（

１

）国内商标注册情况

（

２

）国外商标注册情况

注：由于国外商标权利人办理更名所需的时间较长，目前尚有

４

项（序号

１

、

３

、

８

、

１１

）国外商标权利人由浙江哈尔斯工贸有限公

司变更为哈尔斯股份的更名登记手续尚在办理中。

２

、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共拥有专利权

１１０

项，其中实用新型专利

３０

项，外观设计专利

８０

项。

（

１

）实用新型专利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日 取得方式

１ ＺＬ０２２５７０２３．３

内藏式锁控安全水杯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受让取得

２ ＺＬ２００４２００００３２４．７

内藏式锁控安全水壶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７

日 受让取得

３ ＺＬ２００４２００１４０１０．２

带吸嘴的瓶塞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受让取得

４ ＺＬ２００４２００１４０１１．７

杯用滤茶器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受让取得

５ ＺＬ２００４２００１４０１２．１

保温奶瓶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受让取得

６ ＺＬ２００４２００１４０２４．４

两用瓶塞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受让取得

７ ＺＬ２００４２０１５００５４．８

折叠式汤勺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受让取得

８ ＺＬ２００４２０１５００５５．２

一种保温壶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受让取得

９ ＺＬ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２４０．９

咖啡壶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受让取得

１０ ＺＬ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４２８．３

保温壶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受让取得

１１ ＺＬ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２３９．６

饮料瓶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受让取得

１２ ＺＬ２００５２０１１６１６５．１

保温瓶瓶塞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受让取得

１３ ＺＬ２００５２０１１６１６６．６

按压式保温瓶瓶塞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受让取得

１４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０５０１７．４

保温壶手柄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受让取得

１５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３９７３２．Ｘ

气压壶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受让取得

１６ ＺＬ２００７２０１０９００４．９

杯子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受让取得

１７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３０２４７９．４

带吸嘴瓶盖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原始取得

１８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３０３６８６．１

不锈钢保健杯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原始取得

１９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３００２８２．１

带开瓶装置的杯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原始取得

２０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３０５５９０．３

杯盖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 原始取得

２１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３１５９８５．１

带滤网的杯盖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原始取得

２２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３１６０４２．０

带出水开关的杯子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原始取得

２３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３４５７１．１

翻盖式杯盖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原始取得

２４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３５８９６．１

旋转式瓶盖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 原始取得

２５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３６８３８．０

全自动圆口焊接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原始取得

２６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７１７２．３

转盘式多工位自动抛光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原始取得

２７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７２７５．Ｘ

杯体抛光夹具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原始取得

２８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１５９２２．３

旋转式杯盖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原始取得

２９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１６４７４．９

杯盖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原始取得

３０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３８７７１．３

杯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原始取得

（

２

）外观设计专利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日 取得方式

１ ＺＬ２００３３０１２４７５６．Ｘ

不锈钢真空保温壶

（

企鹅形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受让取得

２ ＺＬ２００３３０１２４７５７．４

不锈钢司机杯

（

１４１７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受让取得

３ ＺＬ２００３３０１２４７５４．０

不锈钢真空保温杯

（

双曲线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受让取得

４ ＺＬ２００４３０１５００８８．２

饭盒

（

真空

）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受让取得

５ ＺＬ２００４３０１５００８７．８

广口壶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受让取得

６ ＺＬ２００４３０１５００８６．３

折叠式汤勺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受让取得

７ ＺＬ２００５３０１１４５７４．３

塑钢杯

（

ＨＳＧ

）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受让取得

８ ＺＬ２００５３０１１４５７３．９

咖啡壶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受让取得

９ ＺＬ２００５３０１０８５８７．Ｘ

搅拌杯

（

ＨＪ－３５０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受让取得

１０ ＺＬ２００５３０１０９６１８．３

瓶塞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受让取得

１１ ＺＬ２００５３０１０９６１７．９

办公杯

（

ＨＢＧ５００

）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受让取得

１２ 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１０３４８２．Ｘ

气压壶

（

ＨＰ

）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受让取得

１３ 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１０６２５１．４

杯

（

儿童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受让取得

１４ 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１０６２５２．９

壶

（

企鹅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受让取得

１５ 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１０７０５２．５

瓶塞

（

ＨＴＨ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６

日 受让取得

１６ 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１０８８０３．５

杯

（

ＨＸ４００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受让取得

１７ 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１０８８０１．６

饭盒

（

ＨＲ４００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受让取得

１８ 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１１２１０９．０

广口壶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受让取得

１９ 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１１８８６８．８

杯

（

ＨＳＬ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受让取得

２０ 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１１９２０１．Ｘ

咖啡壶

（

ＨＫ－１５００Ｂ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受让取得

２１ 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１１９２０２．４

咖啡壶

（

ＨＫ－１５００Ｅ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受让取得

２２ 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１５６５５７．０

杯

（

ＨＳ－３６０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受让取得

２３ ＺＬ２００６３０１５６５５８．５

咖啡壶

（

ＨＫ－８００ｙ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

日 受让取得

２４ ＺＬ２００７３０１１６１５８．６

运动瓶

（

ＨＤ－４００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受让取得

２５ ＺＬ２００７３０３５７５９６．１

饭盒

（

ＨＲ－５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原始取得

２６ ＺＬ２００７３０３５７５９７．６

杯

（

ＨＳＢ－６５０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原始取得

２７ ＺＬ２００７３０３５７５９８．０

咖啡壶

（

ＨＫ－６００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原始取得

２８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１７２１５４．４

杯盖

（

卡扣式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原始取得

２９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１７２１５３．Ｘ

杯盖

（

提手式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原始取得

３０ ＺＬ ２００８３０３０１７０１．４

杯盖

（

法老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原始取得

３１ ＺＬ ２００８３０３０１７０７．１

杯盖

（

加宽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原始取得

３２ ＺＬ ２００８３０３０１７０８．６

杯盖

（

软提手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原始取得

３３ ＺＬ ２００８３０３０１７０２．９

杯盖

（

火车头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原始取得

３４ ＺＬ ２００８３０３０１７０９．０

杯盖

（

博士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原始取得

３５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００１１４．８

瓶

（

ＰＣ－Ａ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原始取得

３６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００１０８．２

瓶

（

ＰＣ－Ｂ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原始取得

３７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００１１５．２

瓶

（

ＰＣ－Ｃ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原始取得

３８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００１０９．７

瓶盖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原始取得

３９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０４０２７．Ｘ

瓶盖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 原始取得

４０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０４０４３．９

汤盒

（

ＨＴＨ２６０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 原始取得

４１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０４０２８．４

汤盒

（

ＨＴＨ３８０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 原始取得

４２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０４０４２．４

旅游壶

（

ＨＹ７５０－５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 原始取得

４３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０４３６５．３

包装盒

（

Ａ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原始取得

４４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０４３６０．０

包装盒

（

Ｂ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原始取得

４５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０４３６６．８

包装盒

（

Ｃ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原始取得

４６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０８１６７．４

办公杯

（

米洛系列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 原始取得

４７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０８１７５．９

直杯

（

米洛系列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 原始取得

４８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０８１７７．８

饭盒

（

细纹系列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 原始取得

４９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０８１８７．１

吊带杯

（

米洛系列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 原始取得

５０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１１０１５．Ｘ

杯盖

（

提手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 原始取得

５１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１１０１６．４

汽车杯

（

米洛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 原始取得

５２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１１０１７．９

子弹杯

（

高尔夫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 原始取得

５３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１１０２２．Ｘ

杯盖

（

提手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 原始取得

５４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１１０２３．４

汽车杯

（

米洛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 原始取得

５５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１１０２４．９

子弹杯

（

大塑圈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 原始取得

５６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２１２１７．２

广口壶

（

ＨＧ１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原始取得

５７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２１３４４．２

子弹杯

（

ＨＢ１０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原始取得

５８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３０５１９．６

杯盖

（

学生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原始取得

５９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３０５２０．９

壶

（

娃娃

３５０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原始取得

６０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３０６３０．５

瓶盖

（

运动

Ａ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原始取得

６１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３０６３１．Ｘ

壶

（

娃娃

６００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原始取得

６２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３０８２８．３

玻璃办公杯

（

Ａ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原始取得

６３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３０９５９．１

玻璃办公杯

（

Ｂ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原始取得

６４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１１９２９２．３

保温杯

（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原始取得

６５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１１９２９３．８

保温杯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原始取得

６６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１１９２９５．７

咖啡壶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原始取得

６７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１１９２９６．１

咖啡壶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原始取得

６８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１１９３８４．１

杯子

（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原始取得

６９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１１９３８５．６

杯子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原始取得

７０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１１９６７６．５

保温壶

（

青花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原始取得

７１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１１９６７８．４

保温壶

（

斜口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原始取得

７２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１１９６７９．９

保温壶

（

企鹅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原始取得

７３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２９２５．６

保温杯

（

邮筒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原始取得

７４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１０５６．５

杯盖

（

带提手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原始取得

７５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２４０５８６．１

办公杯

（

高尔夫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原始取得

７６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３３０５１８．１

运动瓶

（

Ｂ６５０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原始取得

７７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２４０５８０．４

直杯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原始取得

７８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２４０５８３．８

杯

（

胶囊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原始取得

７９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６０５３７６．８

折叠汤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原始取得

８０ ＺＬ２０１０３０６０５２６７．６

汤盒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原始取得

３

、土地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表：

序号 证书号 地址 类型 面积

（

㎡

）

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１

永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４２２６

号

哈尔斯东路

２

号

、

６

号

工业用地

１４

，

６６５．２１ ２０５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抵押权

２

永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４２２７

号

哈尔斯路

１

号 工业用地

１４

，

８７９．１２ ２０５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抵押权

３

永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５５３１

号

经济开发区 工业用地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５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抵押权

４

永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８３２

号

永康总部经济中心

金典大厦五楼

商服用地

７７．０９ ２０４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５

永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８３４

号

永康总部经济中心

金典大厦六楼

商服用地

７７．０９ ２０４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吕强。 目前，吕强除投资公司外，没有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故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

强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二）关联交易情况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共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５

人，其中

１４

人在本公司领取报酬，报酬总额

１１１．６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公司共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５

人，其中

１４

人在本公司领取报酬，报酬总额

３３１．８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公司共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５

人，其中

１４

人在本公司领取报酬，报酬总额

３４９．８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公司共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１

人，其中

９

人在本公司领取报

酬，报酬总额

１４１．８０

万元。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

报告期内吕强共为为发行人提供了五次担保，担保合同分别为：永康

２００８

年个保字

９２３１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永康

２００９

年人

保字

９２８２

号《保证合同》、永康

２００９

年人保字

９２８１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永康

２０１０

年人个保字

９４２５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人个保字

９５１６

号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

２

）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１

日，经股东会批准，哈尔斯工贸将持有的哈尔斯电器

９０％

的股权转让给吕强，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协

议约定以哈尔斯电器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确定转让价格，转让价款为

９４５．７０

万元。

（

３

） 向关联方借入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与哈尔斯电器存在资金往来。

２００８

年末公司向哈尔斯电器借入临时周转资金

１５０

万元，双方约定不计付利息，

上述款项已于

２００９

年初已结清。

（

４

）收回关联方欠款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关联方吕振福、欧阳波分别欠公司

９４９

，

６４９．２５

元，

７２６

，

４４６．６３

元，该款项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结清。

（

５

）专利许可及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与吕强签署了《专利及专有技术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约定吕强许可公司无偿独占使用其拥有的

４８

项专利权

及其相关的专有技术。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与吕强签署了《专利转让协议》，约定吕强将其许可公司使用的

３０

项外观设计和

１８

项实用新型共计

４８

项

专利权无偿转让给公司。

（

６

）关联方往来款项余额

报告期内各期末，关联方往来款项余额具体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哈尔斯电器

应付账款

－ － １４

，

２３０．００

其他应付款

－ －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哈尔斯电器的其他应付款系

２００８

年末发行人向哈尔斯电器借入临时周转资金

１５０

万元。 双方约定不计付

利息，上述款项已于

２００９

年初结清。

除上述情况外，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关联方其他往来款项余额。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近三年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

则，有关协议所确定的条款是公允的、合理的，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

别

任期

起止日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

况

２０１０

年

度 领 薪

情况

（

万

元

）

持有公司

股份的数

量

（

万股

）

与 公

司 的

其 它

利 益

关系

吕强 董事长 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８５

年至

１９８８

年担任浙江永康四路轻工机

械厂厂长

；１９８８

年至

１９９５

年担任永康活动铅

笔厂厂长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创办浙江哈尔斯工贸

有限公司至

２００３

年担任公司执行董事

、

总经

理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担任浙江哈尔斯工贸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长

。

现为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副理事

长

，

浙江民营企业研究会副会长

，１９８８

年当

选为永康市第八届政协委员

，１９９３

年当选为

永康市第九届政协常委

，２００７

年被评为永康

市劳动模范

。

－ ４４．３０ ４，５１４．４

实 际

控 制

人

陈晓行 董事 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１

年担任交通银行杭州分行会计

员

、

信贷员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３

年担任浙江龙盛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展部部长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５

年担任宜昌百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今担任上海威都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

。

上海威

都实业

发展有

限公司

总经理

－ － －

张 洵

董事

、

总经理

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６

年担任上海利华有限公司

（

中

英合资

）

销售经理

；１９９６

年至

１９９７

年担任上

海制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总经理

；１９９８

年

至

１９９９

年担任联合利华服务

（

上海

）

有限公

司董事

、

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３

年担任上

海制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至

２００８

年担任上海白象天鹅电池有限公司

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担任浙江哈

尔斯工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担任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 ８０．００ ６８．４ －

吕振福 董事 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０１

年担任浙江司法局金华监狱

科长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担任浙江哈尔斯

工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担任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

年当选为永康市第

十二届政协委员

。

－ ６．００ ３０７．８ －

欧阳波 董事 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

先后担任浙江哈尔

斯工贸有限公司销售部长

、

副总经理

、

总经

理职务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

１１

月担任公司董事

、

总

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 ２００３

年被永康市政府授予

“

最佳外贸业务员

”

称

号

，２００３

年当选为永康市第十一届政协委

员

。

－ ６．００ ３０７．８ －

潘子南

董事

、

副

总经理

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７０

年至

１９９０

年在航空部昌河飞机工业公

司先后任机加钳工

、

模具钳工

、

工艺技术员

、

工段长

、

车间技术主任

、

工程师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７

年任昌河铃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品质

保证处质量控制室主任

、

技术室主任

；１９９７

年至

１９９８

年任浙江铁牛集团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兼质量副总经理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０

年

任昌河飞机工业公司质量保证处技术室主

任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历任铁牛集团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兼技术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担任公

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 ７０．００ － －

张希平

独 立 董

事

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

，

担任上海市五金交

电公司

、

上海家用电器批发公司

、

上海交电

家电商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担任上海第一商业局计划处长

、

外经处长

、

局长助理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担任上海一百集团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担任上海石油集团

公司董事

、

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

担任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分公司党委书记

、

常

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担任

中国石化销售华东分公司党委书记

，

现已退

休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

－ ６．００ － －

郭延曦

独 立 董

事

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７８

年至

１９８２

年任华东师范大学教师

；１９８２

年至

１９８６

年担任上海市司法局教育处公检

法司在职干部自修大学教务处负责人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９７

年担任上海大学法学院法学副教

授

、

经济法系副主任

，

其间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３

年

为英国伦敦大学法学院中英友好奖学金访

问学者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０

年担任上海爱建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为上海市耀

良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

现为上海市郭延

曦律师事务所主任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今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

。

郭延曦女士为中华全国律师协

会会员

，

中国国际法学会会员

，

上海欧美同

学会会员

、

妇女委员会委员

，“

九三学社

”

上

海市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

。

上海市

郭延曦

律师事

务所主

任

６．００ － －

叶兴林

独 立 董

事

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历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

、

杭州珂瑞

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至今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行内核办

主任助理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

。

国信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投行

内核办

主任助

理

６．００ － －

周亮渠

监 事 会

主席

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７７

年至

１９８９

年在浙江奥托康制药总公司

工作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８

年在金华市土特产公司

工作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在金华安泰会计师事

务所工作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在浙江金意达实

业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在公

司财务部工作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担任公司监

事会主席

。

－ ６．００ － －

朱仁标 监事 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５

年在哈尔斯工贸任职

；２００５

年

至

２００８

年担任哈尔斯工贸办公室副主任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担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

工

会主席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

－ ７．５０ ２２．５７２ －

应维湖

监事

、

办

公 室 主

任

、

党支

部 副 书

记

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在浙江永活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金工车间工段长兼任团支部书记

、

党办

秘书

、

厂办秘书

、

董事会秘书兼团委副书记

；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任浙江哈尔斯工贸

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任公

司职工监事

、

办公室主任

。

－ ７．５０ １１．４２２８ －

张卫东

副 总 经

理

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９

年担任湖南株洲搪瓷厂工程

师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２

年担任长营电器

（

深圳

）

有

限公司研发部经理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担任广

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设分公司副总

经理

、

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担任

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至今担任公司

董事

、

副总经理

。

－ － － －

雷 雨

副 总 经

理

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历任三九药业集团工程师

，

设计处长

，

分厂厂长

，

企管处长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至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担任香港

ＥＣＭ（

深圳

）

电机制造

厂生产统筹部工程师

、

经理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４

年担任浙江卧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电机

事业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担任

江苏鑫港企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今

，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

－ ４０．００ － －

吕丽珍

财 务 总

监

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０

年担任永康市天天环保洁具

有限公司财务科主管会计

、

科长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３

年担任浙江哈尔斯工贸有限公司财务

部经理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担任浙江哈尔

斯工贸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

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

－ １５．００ ３０７．８ －

凌永华

副 总 经

理

、

董事

会秘书

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２

年担任大屯煤电集团公司办

公室副主任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８

年担任大屯煤电

集团公司计划处处长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２

年担任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

２００１

年在大屯煤电集团公司因工作突出被

授予特等功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５

年担任上海人民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担任步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浙

江步阳汽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 ２４．００ ４６．３７５２ －

注：陈晓行主要从上海威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领取薪酬，未在本公司领薪。 八、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简要情况

吕强持有公司

４

，

５１４．４

万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６６％

，因此吕强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吕强先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３３０７２２１９４８０１１０＊＊＊＊

。吕强于

１９９６

年创办本公司前身哈尔斯工贸，

并担任董事长（执行董事）至今，现任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浙江民营企业

研究会副会长。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上海市淮海中路９８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下转A22版)


